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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市民违规投放垃圾的行为应承担哪些法律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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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改后的《北京市生活垃圾管理条例》自2020年5月1日起正式实施，修改后的条例明确了单位和个人是生活垃圾分类投放的

责任主体，并对个人违法投放垃圾的行为，实施教育和处罚相结合。那么北京市民作为垃圾分类的义务主体，应承担哪些法律责

任？违规投放将受到什么处罚呢？

一、《北京市生活垃圾管理条例》

第六条　单位和个人应当遵守国家和本市生活垃圾管理的规定，依法履行生活垃圾产生者的责任，减少生活垃圾产生，承担

生活垃圾分类义务，并有权对违反生活垃圾管理的行为进行举报。

第三十三条　产生生活垃圾的单位和个人是生活垃圾分类投放的责任主体，应当按照下列规定分类投放生活垃圾：

 (一)按照厨余垃圾、可回收物、有害垃圾、其他垃圾的分类，分别投入相应标识的收集容器；

(二)废旧家具家电等体积较大的废弃物品，单独堆放在生活垃圾分类管理责任人指定的地点；

(三)建筑垃圾按照生活垃圾分类管理责任人指定的时间、地点和要求单独堆放；

(四)农村村民日常生活中产生的灰土单独投放在相应的容器或者生活垃圾分类管理责任人指定的地点；

(五)国家和本市有关生活垃圾分类投放的其他规定。

第三十九条　居民对装饰装修过程中产生的建筑垃圾，应当按照生活垃圾分类管理责任人规定的时间、地点和要求单独堆

放，并承担处理费用；生活垃圾分类管理责任人应当依法办理渣土消纳许可。

第四十条　单位和个人应当按照生活垃圾分类管理责任人公示的时间、地点投放生活垃圾，不得随意丢弃、抛撒生活垃圾。

第六十七条　单位违反本条例第三十三条规定，由城市管理综合执法部门责令立即改正，处1000元罚款；再次违反规定的，

处1万元以上5万元以下罚款。

个人违反本条例第三十三条规定，由生活垃圾分类管理责任人进行劝阻；对拒不听从劝阻的，生活垃圾分类管理责任人应当

向城市管理综合执法部门报告，由城市管理综合执法部门给予书面警告；再次违反规定的，处50元以上200元以下罚款。

依据前款规定应当受到处罚的个人，自愿参加生活垃圾分类等社区服务活动的，不予行政处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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